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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源依據： 

本要點依據本校學則、博士班、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相關法規訂定。 

二、入學資格：  

（一）經本校碩士班招生考試錄取者（含甄試）。 

（二）外國學生（含外籍學位生、僑生、陸生）得依本校「外國學生招生規定」之規定

申請入學。 

（三）學生符合本校「學生轉系（所）辦法」規定申請者。 

三、修業年限： 

碩士班修業以一至四年為限（不含休學），但在職研究生，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。 

四、修課規定： 

依本系碩士班課程規劃及「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課要點」

之規定實施。 

五、學分抵免： 

（一）申請抵免學分應於取得學分後次學期（新生為入學後第一學期）選課加退選截止

一週前提出，由系課程委員會審核。 

（二）學分抵免依下列原則審核： 

1. 選修本校或外校碩士班以上課程，成績達 B-以上，且該課程不列為任一學制

畢業學分者，得申請至多抵免九學分。 

2. 學分抵免無上限之規定：  

（1）申請通過本系五年連續修讀碩士學位之碩士班學生，其入學前二年內修得

本碩士班之學分。 



（2）入學前曾就讀本系碩士班學生，得依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之規定申

請。 

六、論文指導規定： 

（一）本系研究生均應依本系制定之「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論文指導

簡則」辦理。專業技術報告依本系各組制定之「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

系研究生以技術報告取代研究論文之範圍與規範」辦理。 

（二）更換指導教授時，需填妥「國立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「論文指導教授變

更」同意書」並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始得變更。 

七、學位考試之條件： 

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符合下列各規定者，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： 

（一）本校規定修業年限。 

（二）修畢本系碩士班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。 

（三）通過碩士論文研究計畫或專業技術報告計畫審查。 

（四）已完成論文或專業技術報告之初稿。 

（五）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班學生需於第一學年結束前修習「學術研究倫理教育」

課程，通過線上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，並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考試。

未通過者，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補修完成，未完成本課程者，不得申請學位考試。

相關規定依「國立東華大學學術研究倫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八、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與離校申請時，應依本校規定繳交論文，並經所認可之

論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查核，全篇論文相似度不得高於24%。如因特殊情況導致論文相似

度高於24％（含），請另提書面說明以供考試委員審酌處理。 

九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有關法令及本校學則、規章辦理。 

十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，並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。 


